
附件：

赣县农商银行 2024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重要提示

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

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行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经江西中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基本情况简介

1.1 法定中文名称：江西赣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赣县农商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JIANGXI GANXIAN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LTD

1.2 法定代表人：姜思义

1.3 注册及办公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城南大道西路 2 号

注册资本:叁亿陆仟玖佰叁拾柒万贰仟柒佰肆拾壹元整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2016 年 6 月 27 日

邮政编码：341100

1.4 其他有关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00MA35JGDFX9；金融许可证号：B0967H33600001

1.5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主要业务数据

2024 年，本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聚焦 “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认真落实省联社、

辖区党组年会精神及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践行党建领行、质量立行、合规守行、

特色办行、科技兴行、人才强行、服务暖行、从严治行“八行战略”，

认真推进特色化服务、差异化竞争、精细化管理“三化建设”，解

放思想、开拓进取，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农商银行新华章！在

省联社党委、辖区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人行和银保监部门的悉心指

导下，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社会各界人士及各位股东的鼎力

支持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落实“固本强基、提质增效”

的工作总要求，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抢抓市场先机，积极主动

作为，克服诸多考验和不利因素，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夯基础谋

发展、提质效促发展、调结构优发展、防风险稳发展、抓队伍快发

展、强党建领发展，全行保持平安经营、稳健运行，各项任务落实

有力有序，扛稳了地方金融主力军的大旗，践行了服务地方经济主

办行的担当，展现了新时代农商银行人朝气昂扬的精神面貌，交出

了较好的“年度答卷”。至 2024 年末，各项资产总计 1731279.19

万元，负债总计 1616663.3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4615.85 万元，

2024 年实现各项收入 74487.73 万元。



2.1 报告期末主要利润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利润总额 18439.76

净利润 15673.79

投资收益 5770.51

营业利润 20609

营业外收支净额 -2169.24

2.2 截止报告期末前三年主要会计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74400.37 71746.91 71562.05

营业支出 53791.36 55838.37 56665.26

营业外收
支净额

-2169.24 -149.75 -41.43

利润总额 18439.76 15758.79 14855.35

净利润 15673.79 13394.97 12100.54

总资产 1731279.19 1581211.29 1473922.3

总负债 1616663.34 1481310.04 1380735.2

存款余额 1493998.00 1379553.66 1276640.88

贷款余额 1123849.65 1032945.37 958615.50



2.3 利润实现情况

本行2024年实现利润总额18439.76万元，同比增加2680.97 万

元；当期所得税2765.96 万元；实现净利润15673.79 万元，同比增

加2278.82 万元。

2.4 利润分配情况

2024 年实现净利润 15673.79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及特

种专项准备 1782.73 万元。2024 年度股金分红比例为 7%（含税），

其中现金分红比例为 6%，送股比例为 1%，并将取得的全部分红按

20%的比例在现金分红中扣除个人所得税。

信用贷款 555281.52 485748.02 408711.29

保证贷款 85490.51 63294.50 50446.52

抵押贷款 307874.78 307883.39 302139.12

质押贷款 15990.31 17190.60 26319.71

存放同业款项 15046.69 11101.95 11338.33

每股净资产 3.1 元/股 2.79 元/股 2.73 元/股

资本利润率 14.61 13.87 13.45

资产利润率 0.95 0.88 0.86

成本收入比例 31 31.63 31.23



三、风险管理情况

3.1 报告期末主要监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风险指标 标准值 2024 年末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 114039.41

一级资本净额 - 114039.41

资本净额 - 125174.1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1.52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1.52

资本充足率(%） ≧10.5 12.64

贷款拨备率（%） ≧2.5 8.48

贷款损失准备覆盖率（%） ≧150 521.54

不良资产率（%） ≦4 1.02

不良贷款率（%） ≦5 1.63

存贷比例（%） ≦75 69.51

流动性比例（%） ≧25 48.24

逾贷比（%） ≦100 82.54



3.2 贷款风险分类和不良贷款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末余额 占比（%）

正常 1083557.25 96.42

关注 22020.18 1.96

次级 9141.64 0.81

可疑 7786.52 0.69

损失 1344.06 0.12

3.3 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增减变化 期末数

贷款损失准备 91700.46 3596.07 95296.53

3.4 年末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债权投资 451460.79

长期股权投资 5149.24

合计 456610.03

3.5 不良贷款控制效果

本行始终贯彻“合规守行”战略，坚持“审慎经营”理念，真

实反映贷款形态，加强不良贷款清收考核，加强与司法部门对接沟

通。2024年末，本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8272万元，不良贷款率1.63%，

较年初下降了 0.18 个百分点。



3.6 主要表外项目情况

银行承兑汇票期初余额 0 万元，期末余额 0 万元。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人员和员工情况

4.1 董事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简历

1 姜思义 男 董事长

1970 年 1 月出生，江西寻乌人，

本科学历，赣县农商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长期从事农村

金融工作。

2 刘丽梅 女 董事会成员

1986 年 2 月出生，江西于都人，

本科学历，赣县农商银行党委

委员、行长，长期从事农村金

融工作。

3 张永彬 男 董事会成员

1968年12月出生，江西赣州人，

本科学历，现任赣州宇田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

4 曾令清 女 董事会成员

1974年10月出生，江西赣县人，

长期从事商贸经济、企业会计

工作，热衷慈善事业。

5 肖樟根 男 董事会成员

1984 年 8 月出生，江西吉安人，

本科学历，现为广东华商(赣

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6 钟沈作 男 董事会成员

1988 年 8 月出生，江西龙南人，

研究生学历，现任广东广信君

达（赣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 。

7 刘芳 女 董事会成员

1982年12月出生，江西赣州人，

研究生学历，现任江西理工大

学计划财务处会计师。

4.2 监事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职务 简历

1
欧阳

班勇
男 监事长

1988 年 6 月出生，江西兴国人，

研究生学历，赣县农商银行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

2 蔡继龙 男 监事会成员

1988年 10月出生，江西赣县人，

大学本科学历，赣县农商银行党

群工作部负责人。

3 龚隆旺 男 监事会成员

1973 年 1 月出生，江西赣县人，

本科学历，北京京师（海口）律

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

4 罗才恒 男 监事会成员

1979 年 8 月出生，江西赣县人，

大专学历，现任赣州正维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5 张椿砚 女 监事会成员

1977 年 1 月出生，江西赣县人，

本科学历，中国乔丹体育赣县区

代理总经理。



4.3 高级管理层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从业年限

1 刘丽梅 女 行长 16

2 谢彦琴 女 副行长 30

3 凌庆伟 男 副行长 28

4.4 员工情况

2024 年末，本行在岗员工 323 人。

4.5 董、监、高薪酬情况

4.5.1 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本公司董事会对薪酬管理负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审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人力

资源部为薪酬管理实施部门。

4.5.2 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薪酬结构

报告期内，本公司薪酬总量为 6604 万元。分布结构：基本薪

酬 2358.42 万元；绩效薪酬 4245.58 万元。

4.5.3 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的标准

本公司薪酬制定坚持“合规管理、风险可控”的原则，统筹业

务发展与风险防控，做到稳健经营、合规引领，建立兼顾效益与风

险，当期成果与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地实施

绩效考核。坚持“全额挂钩、考核到人”的原则。除员工的基本薪



酬以外，绩效薪酬同工同酬，全额与业绩挂钩，将绩效薪酬考核的

目标、内容、方法、标准等直接落实到每一个员工，直接将绩效薪

酬计发到员工个人。

4.5.4 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根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及

关键岗位人员绩效薪酬进行延期支付，延期支付薪酬按有关规定兑

付。高级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因存在明显过失或未尽到审慎管

理义务，导致职责范围内风险超常暴露的，本公司可以追索扣回其

相应期限内的绩效薪酬。报告期内，本公司未执行非现金薪酬。

4.5.5 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对银行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

员工的具体薪酬信息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等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按

照省联社核定标准计发。本公司绩效薪酬分配倾向于对风险有重要

影响岗位和一线创造效益的员工。

4.5.6 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备案及经济风险和社会责任指标完

成考核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制定了《赣县农商银行二〇二四年员工绩效

考核实施方案》《赣县农商银行二〇二四年主要业务经营质效考评

办法》等方案。报告期内，本公司经济、风险和社会责任指标完成

预期目标。

4.5.7 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薪酬在省联社核定范围内，与本行

经营业绩相适应，符合相关规定。

五、公司治理结构

5.1 机构设置情况

5.1.1 股东大会

本行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严格按照《公司法》、《章

程》及有关法规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实行律师见证制度，保证了

股东依法行使权力。

5.1.2 董事会

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员工董事 5 人，独立董事 3

人，董事会能够按章办事，认真履职，从宏观上有效构建起本行持

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有力支撑。

5.1.3 监事会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员工监事 3 人，监事会能积极

参政议政，认真履职，有效发挥了长效监督职能,从源头上成功防

范了风险。

5.1.4 高级管理层

本行高级管理层由总行行长、副行长及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组成。高级管理层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认

真执行年度预算，圆满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5.1.5 部门及分支机构情况

本行内设机构有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财务会计

部、运营管理部、审计部、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信贷管理部、

业务拓展部、安全保卫部、授信评审部 12 个职能部室及金融市场

部、清收事业部、2 个事业部，辖内 31 个营业网点，其中总行营



业部 1 个，支行 30 个。

5.2“三会”召开情况

股东大会：本期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6 月 6 日召开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预决算方

案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和报告，并对年度工作计划进行了研究部

署。还聘请律师专门组织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进行培训。

股东大会会上，各股东代表均以主人翁的姿态，纷纷建言献策，畅

所欲言，增进了农商银行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度。

董事会：本期召开董事会 8 次，每次董事会均有监事会成员列

席，董事会下设的 10 个专门委员会均按要求召开会议，并研究落

实相关工作，董事会能够按照章程和议事规则规定，勤勉履职，认

真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监事会：本期共召开监事会 5 次，监事会下设的 2 个专门委员

会均按要求召开会议。监事会本着对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商

业银行的管理标准，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尽责情

况、财务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进行监督，维护股东的合法

权益和存款人利益。

5.3 报告期独立董事及工作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独立董事 3 名，独立董事的人数、构成符合监

管要求和《章程》规定。报告期内，独立董事能够按照法律、法规

和本行章程的要求，忠实履行职责,参加股东会、董事会及专门委

员会会议，维护本行和全体股东的权益。工作期间，独立董事能够

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本行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发表独立意见，有效履行职责。



报告期内，本行独立董事没有对本行董事会会议议案及其他事

项提出异议。

六、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6.1 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 年末 本期增加 2023 年末

股 本 36,937.27 1,075.84 35861.43

资本公积 4453.87 0.00 4453.87

盈余公积 21757.38 1,782.73 19974.65

一般风险准备 27000.07 2,548.00 24452.07

未分配利润 20288.15 6,416.47 13871.68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14615.85 14,714.59 99901.26

6.2 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万元、%

股东类型 2024 年末股本数 占总股本比例（%）

法人股 13913.79 37.67

非职工自然人股 19100.67 51.71

职工自然人股 3922.81 10.62



6.3 最大十名股东名称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额

本期增减

变动

期末持股数

额

持股比

例（%）

江西于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979.94 59.40 2039.34 5.52

江西寻乌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910.88 57.33 1968.21 5.33

江西兴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780.1 53.40 1833.50 4.96

赣州金和矿产品

有限公司
0 1733.24 1733.24 4.69

江西瑞金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286.77 38.60 1325.37 3.59

江西宁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949.31 28.48 977.79 2.65

江西上犹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940.4 28.21 968.61 2.62



江西宝宝仔饲料

有限公司
582.44 17.47 599.91 1.62

陈治怡 489.01 14.67 503.68 1.36

李友梅 0 500.00 500.00 1.35

6.4 报告期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持股份额 实际控制人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58.71 江西农商联合银行

江西寻乌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894.32 江西农商联合银行

曾令清 11.04

张永彬 300.27

张椿砚 16.93

蔡继龙 1.69



6.5 报告期内与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关联交易情况

6.6 持股 1%以上股东信息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对该主要股东所在集团内

单个主体的最高授信余额

对该集团合

计授信余额

江西于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0 0

江西寻乌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0 0

赣州宇田化工有

限公司
2500 2500

曾令清 248.9 248.9

张永彬 0 0

张椿砚 15 15

蔡继龙 0 0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 持股比例（%）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39.34 5.52

江西寻乌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968.21 5.33

江西兴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833.50 4.96

赣州金和矿产品有限公司 1733.24 4.69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325.37 3.59

江西宁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977.79 2.65

江西上犹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968.61 2.62

江西宝宝仔饲料有限公司 599.91 1.62

陈治怡 503.68 1.36

李友梅 500.00 1.35

江西石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95.42 1.34

江西龙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464.93 1.26

骆利平 452.07 1.22



赣州京东贸易有限公司 445.62 1.21

吴清山 387.44 1.05

刘雨霖 387.44 1.05

6.7 股东提名董事、监事情况

本行严格依据《公司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规范股东提名董事、监事流程。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提名董事、监事工作遵循“合法合规、公开透明、权责对

等”原则开展 。符合提名资格的股东，基于对本行发展战略、治

理需求的考量，通过法定程序提名具备专业素养、合规意识与行业

经验的人员参选董事、监事。后续本行将持续做好相关信息跟踪，

及时向股东及公众披露董事、监事提名后续进展，保障公司治理结

构科学完善，维护股东及全体利益相关者权益。

6.8 股权出质情况

6.8.1 股权出质基本情况

2024 年末出质股东户数 54 户，占本行股东总户数的 3.98%，

已出质股金金额 4467.97 万元，占本行股本总额的 12.1%；其中以

股权质押反担保方式出质户数为 0 户、金额 0 万元，在其他农商银

行出质 54 户、金额 4467.97 万元，无在其他银行出质情况。



6.8.2 主要股东股权出质、冻结情况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股东
持股份

额

出质份

额

出质份额占持股

份额比例

冻结

份额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39.34 0 0 0

江西寻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68.21 0 0 0

曾令清 11.04 0 0 0

张永彬 19.37 0 0 0

张椿砚 16.93 0 0 0

蔡继龙 1.69 0 0 0

6.8.3 其他情况

2024 年股东大会，对已出质股权的股东表决权进行了限制；

涉及股权质押被拍卖股东 0 户，股金 0 万股 。

6.9 关联交易情况

6.9.1 关联方与商业银行关系的性质

关联方包含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

股东的近亲属、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

事、关键管理人等。



6.7.2 关联自然人身份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备注

姜思义 董事长

刘丽梅 董事会成员

张永彬 董事会成员

曾令清 董事会成员

钟沈作 独立董事

肖樟根 独立董事

刘芳 独立董事

欧阳班勇 监事长

张椿砚 监事会成员

罗才恒 监事会成员

龚隆旺 监事会成员

蔡继龙 监事会成员（员工）

凌庆伟 高级管理人员

谢彦琴 高级管理人员

邓见祥 董秘、财审会成员

舒琼 财务会计部负责人、财审会成员

黄赣红 财审会成员

刘梅芳 财审会成员



赖江波 贷审会成员

罗文楷 贷审会成员

谢飞元 法律合规部负责人、贷审会成员

刘鑫 贷审会成员

肖武 审计部负责人

谢芳胜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邱谷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廖小燕 金融市场部负责人

邱前智 高级管理人员

陈玉海 高级管理人员

钟秋清 高级管理人员

成德勋 高级管理人员

张斐 高级管理人员

钟卫华 高级管理人员

吴文斌 高级管理人员

谢奖 高级管理人员

胡贤兰 高级管理人员

钟玉东 高级管理人员

黄卫华 高级管理人员

高天飞 高级管理人员



曾载弘 高级管理人员

谢朋睿 高级管理人员

崔传炜 高级管理人员

谢丽华 高级管理人员

李国梁 高级管理人员

潘小东 高级管理人员

赖毅华 高级管理人员

龚翔 高级管理人员

林奇军 高级管理人员

刘波 高级管理人员

戚齐德 高级管理人员

曾祥光 高级管理人员

黄略谋 高级管理人员

郭慧 高级管理人员

丁步青 高级管理人员

曾玉林 高级管理人员

曾继欣 高级管理人员

李显业 高级管理人员

王志强 高级管理人员

梁少明 核心决策人员



应梨 核心决策人员

朱颖 核心决策人员

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江西寻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

赣州宇田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张永彬关联方

赣县三溪颜清超市 董事曾令清关联方

赣州市棕溪生态农场（普通合伙） 董事曾令清关联方

广东广信君达（赣州）律师

事务所
独立董事钟沈作关联方

浙商联盟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于都县振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于都县全盛矿业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江西兴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寻乌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东董事



6.9.3 关联方所持本行股份情况

单位：万股、%

关联自然人 关联方关系 期末持股
持股占比

(%)

姜思义 董事长 0 0

刘丽梅 董事会成员 0 0

张永彬 董事会成员 19.37 0.05

曾令清 董事会成员 11.04 0.03

钟沈作 独立董事 0 0

肖樟根 独立董事 0 0

刘芳 独立董事 0 0

欧阳班勇 监事长 0 0

张椿砚 监事会成员 16.93 0.05

罗才恒 监事会成员 0 0

龚隆旺 监事会成员 0 0

蔡继龙 监事会成员（员工） 1.69 0.00

凌庆伟 高级管理人员 0 0

谢彦琴 高级管理人员 66.45 0.18

邓见祥 董秘、财审会成员 0.00 0.00

舒琼
财务会计部负责人、

财审会成员
2.91 0.01



黄赣红 财审会成员 15.50 0.04

刘梅芳 财审会成员 0 0

赖江波 贷审会成员 0 0

罗文楷 贷审会成员 1.94 0.01

谢飞元
法律合规部负责人、贷

审会成员
13.66 0.04

刘鑫 贷审会成员 0 0

肖武 审计部负责人 19.37 0.05

谢芳胜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0 0

邱谷 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19.37 0.05

廖小燕 金融市场部负责人 19.37 0.05

邱前智 高级管理人员 0 0

陈玉海 高级管理人员 0 0

钟秋清 高级管理人员 16.51 0.04

成德勋 高级管理人员 1.94 0.01

张斐 高级管理人员 1.94 0.01

钟卫华 高级管理人员 20.33 0.06

吴文斌 高级管理人员 0 0



谢奖 高级管理人员 3.87 0.01

胡贤兰 高级管理人员 24.70 0.07

钟玉东 高级管理人员 3.87 0.01

黄卫华 高级管理人员 23.00 0.06

高天飞 高级管理人员 64.84 0.18

曾载弘 高级管理人员 9.69 0.03

谢朋睿 高级管理人员 0 0

崔传炜 高级管理人员 0 0

谢丽华 高级管理人员 21.72 0.06

李国梁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潘小东 高级管理人员 0 0

赖毅华 高级管理人员 9.69 0.03

龚翔 高级管理人员 22.75 0.06

林奇军 高级管理人员 21.06 0.06

刘波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戚齐德 高级管理人员 3.49 0.01



曾祥光 高级管理人员 0 0

黄略谋 高级管理人员 0 0

郭慧 高级管理人员 26.13 0.07

丁步青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曾玉林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曾继欣 高级管理人员 19.45 0.05

李显业 高级管理人员 9.31 0.03

王志强 高级管理人员 0 0

梁少明 核心决策人员 53.24 0.14

应梨 核心决策人员 55.68 0.15

朱颖 核心决策人员 16.93 0.05

江西于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主要股东 2039.34 5.52

江西寻乌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主要股东 1968.21 5.33



赣州宇田化工有

限公司
董事张永彬关联方 280.90 0.76

赣县三溪颜清超

市
董事曾令清关联方 0 0

赣州市棕溪生态

农场（普通合伙）
董事曾令清关联方 0 0

广东广信君达（赣

州）律师事务所
独立董事钟沈作关联方 0 0

浙商联盟集团

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

0 0

于都县振邦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

0 0

于都县全盛矿业

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于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

0 0

江西兴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主要股东江西寻乌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董事

1833.50 4.96



6.8.4 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签署协议、做出安排，协议

生效后视为关联方的协议内容

本行未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签署生效后视为关联方的协

议；未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做出视为关联方的安排。

6.8.5 关联交易的类型

关联交易分为一般关联交易、重大关联交易。一般关联交易指

本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1%以下，且

该笔交易发生后本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行资本净额 5%以

下的交易。重大关联交易指本行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

本行资本净额 1%以上，或该笔交易发生后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

占本行资本净额 5%以上的交易。

6.8.6 关联交易的金额及相应比例

关联交易金额共 3581.86 万元，其中一般关联交易金额

1081.86 万元、重大关联交易金额有 2500 万元，本行对最大单个

关联方自然人的授信金额 250.3 万元，为本行资本净额的 0.20%；

本行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 3581.86 万元，为本行资本净额的

2.86%。

6.8.7 关联交易未结算项目的金额及相应比例

无关联交易未结算项目。

6.8.8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执行本行贷款利率管理办法，定价政策与其他客户同类授信条

件一致。

6.8.9 其他事项

（1）一般关联交易笔数 80 笔、金额 1081.86 万元；

（2）重大关联交易 2 笔、金额 2500 万元。



七、本行面临的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

7.1 面临的各种风险及相应对策

当前，本行面对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

风险、信息技术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声誉风险等。报告期内，本

行根据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指引》等

文件精神，积极落实风险管理建设工作，通过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组

织体系、全面梳理管理制度、开展制度后评价、落实内部控制审计

监督，优化了授信评审、资金营运、运营管理、核心业务、中间业

务、电子银行、信息科技、安全保卫、舆情管理等风险管理机制，

优化考核问责和薪酬激励机制，落实全面风险评价评估，开展资本

充足和流动性压力测试等一系列风险管理手段，有效提升了本行风

险管理工作，促进了各项业务稳健发展。2024 年，本行各项监管

指标均达到或优于银监部门法定监管标准。

7.1.1 信用风险状况

信用风险主要是因流动性不足，发生存款下降、挤兑或大量贷

款风险管理失控、到期贷款不能按时收回而引发的信用风险。本行

建立了覆盖全行客户和信用、担保贷款及流动性管理的信用风险防

范体系，指导经营机构的业务拓展方向，合理配置信贷规模、资金

营运和流动资金。一是建立了完善的贷款风险管理机制。本行制定

了贷款黑名单客户管理、押品管理、同业统一授信等一系列信用风

险管理制度办法，并严格按管理办法开展评级授信工作，有效防范

了信贷风险。二是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工具。本行制定了《全面风

险管理办法》，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升了全行风险管理

水平。三是加强了资金营运业务风险管理。严格执行监管要求，落

实好操作流程和内部管控工作，根据资金业务的情况不断完善我行



金融市场业务各项规章制度，确保我行资金业务合规经营。四是开

展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本行按要求开展了资本充足

率、流动性压力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及时调整本行流动性管理及经

营策略，有效防范了流动性风险。五是建立流动性风险监测预警机

制。本行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关键风险指标进行持续跟踪监测

和风险评价，密切关注流动性指标变化情况以及外部诱因变化情

况，适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将流动性风险指标控制在正常值范围

内，增强了流动性风险应对能力。

7.1.2 市场风险状况

本行的市场风险主要为存贷款利率风险和债券投资业务风险。

为了防范市场风险，本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科学合理进行存

贷款利率定价。本行根据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相关文件精神，结合

实际，科学合理地定价存款利率，促使存款持续稳定增长，确保有

充足的信贷资金。同时，遵照省联社要求，并结合实际制定了《贷

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有效应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竞争。二是持

续监测分析存贷款利率风险状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存贷款基准利

率变动情况，及时调整本行存贷款利率，尽量使存贷款利率定价合

理匹配，主动应对市场风险。三是加强了市场风险管理。加大了对

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从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密切关注金融市场

走势，结合市场利率、股市、债市、期货、汇率等发展走势，在省

联社的指导下对全行投融资规模、结构、期限等进行了相应的风险

管理，积极防范市场风险。

7.1.3 操作风险状况

操作风险是指由内部高管人员、员工违规操作或业务制度流程

缺陷而引发的经营风险。本行建立了突出重点业务风险监控、分类



较为科学、覆盖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制度和流程体系，实现了各部门、

岗位、各业务之间全过程相互监督和制约。一是强化信贷管理质量。

优化新增贷款投放，落实“三查”关键要求，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处

置工作，加大贷款问责力度，严防信贷管理风险。二是做好事前、

事中案件风险防控工作。开展案件风险排查，对重要岗位、敏感环

节和员工异常行为等重点操作风险进行常态化排查，制定并落实举

报奖励制度，对员工实施有效监督，有效防范员工道德风险和操作

风险。三是开展事后监督检查，推进业务流程、员工操作规范化。

做好常规审计、信用风险专项排查、征信合规管理排查、押品管理

风险排查等，内审风控做到了全覆盖，有效防范了操作风险。四是

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倡导合规文化，牢固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

理念，坚持合规从我做起，营造“人人合规、自觉守规”的良好氛

围。五是开展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后评价和全面风险评估。2024

年，本行对目前的核心业务制度、组织行为制度以及监督保障制度

等一系列制度，在制度合规性、可操作性、执行状况、执行效率、

管理效率等方面，结合业务经营和管理实际，进行了客观真实的自

评价，及时修订和完善不适应实际业务发展和管理要求的各项管理

制度、操作流程，提升了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7.1.4 信息技术风险

信息技术风险主要是信息网络突发事件或不法分子借助网络

系统、高科技手段实施犯罪而引发的风险。本行推进了信息科技建

章立制工作，不断完善信息科技标准规范，结合本行实际制定计算

机相应的内控制度，切实将本行的网络安全管理责任落到实处；推

行软件正版化管理，实时跟踪内网防病毒管理情况；持续做好内部

安全检查与保障，防范了信息技术风险。



7.1.5 安全生产风险

安全生产风险主要是经营过程中，因内部管理、硬件设备、外

部不可抗因素等，导致出现财产损失和危及人生安全的风险。本行

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确保全行安全稳定运行，一是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明确各自岗位、

条线工作职责，与周边商户和当地公安局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压实

工作责任。二是加强员工和安保人员业务培训，开展防火防盗防爆

演练，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深入推进平安农商银行建设。三是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对营业网点、自助设备和武装押运、防火防盗、值班值守、重

大事项报告等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严防

死守、严防严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处处如履薄冰”

的警惕感，以“一万”的努力防止“万一”的发生。

7.1.6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主要是指由我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

致利益相关方对我行负面评价的风险。本行坚决贯彻落实省联社、

辖区党组和监管部门关于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有关精神，采取前置措

施，完善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机制，为本行发展营造良好的声誉环

境，保障了各项业务和工作平稳健康运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我

行成立以董事长为组长，行长为常务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

长，各支行行长和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声誉风险防范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总行办公室，各支行、部（室）成立相

应的工作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声誉风险工作，承担本支行、本部门

声誉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二是完善管理制度。我行制定完善舆情

管理制度和办法，制定了《赣县农商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办法》，制



定了《赣县农商银行声誉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设置专人专岗负责

声誉风险日常管理。将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纳入评先评优和干部员工

绩效考核体系。严格对外宣传广告发布。严格执行负面舆情监测报

告制度，落实舆情网 7*24 小时登陆监测。三是强化员工管理。我

行常态化开展员工谈心谈话和家访，管好员工 8 小时内外，关注员

工微信、朋友圈、抖音等新媒体言论，关心爱护员工，舒缓员工工

作压力，防范员工异常行为导致的负面舆情。四是加大正面宣传。

我行制定《赣县农商银行信息宣传工作管理考核办法(修订)》，严

格执行对外信息发布审核制度。加大权威媒体投稿力度，积极主动

宣传我行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助力全面乡村

振兴、践行普惠金融、金融知识宣传等方面的贡献，提高社会正面

知名度和影响力。五是参与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投

身保文创卫、捐资助学、关爱弱势群体、融入社区治理、营商环境

改善等，进一步塑造有情怀、有温度、有担当的企业形象。

7.2 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本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内部控制

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指引》和《江西省农村

信用社风险合规管理法规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要求，从控制环境、风险识别、内控措施、

信息反馈、监督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制定完善。经梳理评价，本行

内控制度均符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监管要求，能够覆盖各业务

条线，能有效控制业务风险，各项制度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得到贯彻

执行，并由职能部门、审计部门落实监督检查。

7.3 金融消费者权益状况

本行在业务经营、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中充分考虑金融消费者



投诉反映的问题和需求，并在各营业网点、网络公众平台等公布人

行、银保监等监管部门和本行投诉受理电话及受理流程，使投诉渠

道无障碍、畅通直达，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妥善地

解决消费者投诉事项，切实维护金融消费权益。同时，积极开展金

融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广大群众金融素养。我行 2024 年共发生 48

笔金融消费者投诉件，其中主要涉及贷款领域 35 笔，柜面及服务

方面 11 笔，定价收费 2 笔，投诉分布主要为城区支行 11 笔、乡镇

支行 37 笔。贷款领域投诉较为集中在贷款业务办理、征信异议等；

其次为投诉柜面业务及服务不到位，如银行卡限额、客户申请社保

卡销户、网点窗口少等待营业时间长等，反映临柜柜员、大堂经理

解释和服务不到位；定价收费体现在个别客户对社保卡换卡收费、

跨行转账收费等不理解，引发投诉。主要反映以下问题：一是客户

贷款逾期申请贷款减免利息，未得到支持；二是贷款催收态度引起

客户不满；三是客户要求消除征信不良记录；四是反映前台沟通服

务不到位；五是短信动账提醒非本人等。经过沟通调解，客户已同

意撤诉。依据《全省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24

年我行对 14 个支行在季度考核中扣除季度考核得分 17 分，对相关

责任人给予开除党籍（行政降级）1 人、记过 1 人、警告 1 人、通

报批评及经济处罚 1 人、扣除考核绩效 1 人。属员工责任的，主动

向客户道歉，取得客户的谅解,并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和酌情处

理；对投诉事项没有责任，而是因客户误解或不合理要求引起的，

耐心解释、有理有节、争取理解。

7.4 其他风险状况

截止 2024 年末，本行未发现内部控制制度在完整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及其他风险。



八、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案件、重大差错等情况。

（三）报告期内本行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重大合同

纠纷发生。

（四）报告期内，本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

和司法部门处罚。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无需要披露的

其他重要事项。

九、财务报告

9.1 审计意见

本行 2024 年度财务报告经江西中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按

国内审计准则审计，注册会计师肖存耕、杨忠臣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赣中富会审字[2025]第 003 号）。

附件：经审计认定的财务会计报告


	关联方包含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

